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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5 

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5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人權教育議題種子教師「有效教學策略」成長工作坊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

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105 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標： 

一、透過對人權教育的心動，提升教師人權的行動力。 
 二、提升教師在地人權教育議題的知能與融入領域教學技巧。 
三、藉由多元教學媒材之應用與教學示範，鼓勵教師將正確的人權觀念帶進

課堂，提升學生人權教育的認知與態度。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高雄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小組 

          高雄市苓雅國中 

肆、參加對象： 

高雄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及高雄市國教輔導團人權教育議題

輔導員，預計招收 40名，歡迎各校相關業務負責人員及對於人權教育議題有

興趣的教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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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辦理時間與課程內容： 

場

次 
日期/時間 實施內容 實施方式 講師 研習地點 

研習課程

代碼 

1 
105年 8月 25日(四) 

09:00-12:00 

高雄人權與環境的

圓舞曲-土地正義

議題探討 

1.專題演講 

2.分享討論 

高雄市 

四維國小 

傅志男老師 

輔導團 

302教室 
2043490 

2 
105年 8月 25日(四) 

13:30-16:30 

人權教育與高雄山

海的實地對話 

 

踏查體驗 

高雄市 

四維國小 

傅志男老師 

中山大學

文學院停

車場集合 

2043494 

3 
105年 9月 21日(三) 

13:30-16:30 

人權與語文的交響

曲 -繪本閱讀理解

策略 

1.專題演講 

2.實作演練 

台北市 

中正國小 

李惠芬老師 

輔導團 

302教室 
2043501 

4 
105年10月19日(三) 

13:30-16:30 
透視廣告中的人權 

1.專題演講 

2.實作演練 

高雄市 

光華國中 

楊梅秀老師 

輔導團 

302教室 
2043574 

5 
105年10月26日(三) 

13:30-16:30 

人權讀者劇場 

-校園公平正義 

1.專題演講 

2.實作演練 

高雄市 

新光國小 

張玉梅老師 

輔導團 

302教室 
2043576 

6 

105年 11月 30 日

(三) 

13:30-16:30 

人權與影片閱讀理

解-人性尊嚴議題探

討 

影片欣賞與

解析 

正修科技大

學通識中心 

陳清泉老師 

桂林國小 2043578 

 

陸、報名方式與注意事項： 

一、報名方式：請上教育部全國教師進修資訊網報名，網址：

http://inservice.edu.tw/課程代碼：如上表。 

二、注意事項：  
(一)報名參加研習之人員，應如期簽到退參加研習，如有重大原因，

未能如期參加研習者，請於研習前電話告知承辦人取消，或上全

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取消報名，無故缺席者，於研習後將彙整缺

席名單，請教育局函送服務單位敘明理由。 

(二)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參加研習學員，請自備飲水茶杯。 

        （三）因輔導團停車位置有限，請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或共乘。搭乘捷運

請於巨蛋站下車，由四號出口出站，沿新庄仔路步行約 10分鐘

可到達。或可在美麗島站搭乘 24B公車可直達新莊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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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期效益： 

一、透過多元角度探視人權教育議題，提升教師人權教學的行動力。 
二、將在地環境教育、海洋教育融入班級課堂教學，師生共同探究相關人權

議題。 
三、教師能藉由多元教學媒材與媒體識讀教學技巧，提升學生人權教育的認

知與態度。 

捌、成效評估： 

一、教師反應:透過教師「綜合座談」回饋，了解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並提

供專業支持。 

二、教師使用新知:使用「回饋單」了解教師能從參與研習中，藉著有效教學

增能，落實其提升教學效能。 

玖、研習時數與獎勵：  

一、參加者於研習期間核予公假（課程自理），每場次全程參與核發 3小時研

習時數。 

二、承辦本項活動工作人員依「高雄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工獎懲標

準補充規定」辦理敘獎。 

拾、經費來源及概算：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辦理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計畫經費支應。 

拾壹、本計畫陳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